
“

两千多年前，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雅典讲学时，以

”（即伦理学）来表示一门新的科学，从此，伦理学便作为

一门独立的学科发展起来。纵观古今，伦理学说学派林立，著述

浩繁，早已蔚为大观。

但是，这并不是说伦理学科学体系已完备无缺，事实恰好相

反。从本体论哲学角度看，正确而完整的科学体系无不是由各

层次上的各种范畴组成的有序系统，并且要求这一系统内部各

种范畴间的结构和演化过程必须与科学对象内部各部分间的结

构和运动过程相一致，必须真实地再现科学对象。

据此看现有伦理学体系，我们不能不承认，人类还没有建立

起一种足以真实反映科学对象的结构和运动规律的范畴体系，

最终形成伦理逻辑。比如，什么是善？什么是道德？人们在不

同时、地的道德标准何以不同？什么是善的内容和形式？什么

是善的规律？善与恶的矛盾是自然性质的矛盾还是社会性质的

绪 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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矛盾？对此类问题所涉及的伦理事实，现有伦理学理论仍未给

出令人满意的解释

因此，建立足以真实反映人类伦理事实的伦理学科学体系，

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历史任务。而这一任务的真正解

决，在我看来，必须以最终形成完备的伦理逻辑为唯一标志。

纵观人类社会生活的漫长历史过程，便不难发现如下似乎

难以并存却又总是并存着的两种现象：其一，不同时代、不同地

域的任何个人或社会集团，竟无一例外地都在以善、恶品评人、

物，同时也在接受他人的善、恶品评，呈现出全人类的高度一致

性；其二，相互对立的双方各自对善或恶的理解经常是如此的不

同，以致各自所采取的自以为是扬善惩恶的行为恰是要置对方

于死地，表现出人类各个体、各集团、各时代对善恶理解的无限

的差异性或矛盾性。

在我看来，对善与恶这一人类伦理的核心范畴理解上的高

度同一性与无限的差异性，恰是同一客观事物的两种存在形式

的反映。同一性反映出的是人类伦理的逻辑内容，差异性所反

映着的是人类伦理的历史内容。换句话说，善与恶在每一个历

史时代、每一个种族、每一单个人或每一集团的社会现实生活过

程中，都普遍而必然地存在着，这是其逻辑（空间、量）的规定；而

善与恶的具体内涵在每一种族、每一社会制度、每一个人或集团

的实际社会生活过程中的每一历史阶段却千差万别，这是其历

史（时间、质）的规定。

不论我们处在何种时、空方位，不论我们的政治观点、学术

观点如何，我们都必须正视人类伦理的现实和历史，必须正视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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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恶的普遍存在。以此为前提，我们的研究既以建立为人类共

有的伦理逻辑为最后目标，就必须以全人类的伦理生活作科学

对象。

人类全部的伦理生活是一个时、空统一的整体。在以这个

统一体为科学对象时，我们看到：近现代人多不懂得客观逻辑是

客观事物的空间结构关系，而主观逻辑则是客观事物的空间结

构关系在主观中的反映，逻辑研究应当是从静态方面对客观对

象的空间结构关系的研究；因而几乎所有的逻辑学专著、逻辑学

教科书以及辞典中的逻辑学辞条，都视逻辑学为研究思维的形

式和运动规律的科学。长期以来人们错误地把人的思维过程视

为逻辑研究的对象，以致在逻辑研究与历史研究的关系上，总是

错误地解说为逻辑的方法是理论思维的方法，历史的方法则是

事实验证的方法。

要解决这一视“流”为“源”的错误，我们的逻辑观念与思维

方法必须尽快迈出如下两大步。

第一步，我们必须明确：逻辑研究首先应当是对客观事物的

空间结构关系（即对客观逻辑）的研究，其次才是研究人的思维

形式（即主观逻辑），以便使人的思维形式与客观事物的空间结

构关系相一致，使主观逻辑与客观逻辑相一致。只要这样做了，

我们就可确保逻辑研究与历史研究的对象都是客观世界本身，

而不再错误地把逻辑学仅作为研究人的思维的科学。

第二步，自从爱因斯坦在“相对论”中揭示出时间和空间的

相对性以后，人类对自然物质存在的时间和空间的认识就不再

是“三维空间加一维时间”的存在，而是一体统一着的四维时空。

这就要求人们，描绘任一自然物质事件的存在和规律都必须用

四维时、空坐标，在四维时、空连续区中进行。因此只有将对其

空间结构的逻辑研究与对其运动规律的历史研究综合起来，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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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增

现对时、空统一的客观世界的整体的主观把握，才能正确地认识

客观世界，才是正确的研究方法。客观世界作为四维时空整体，

是客观的四维时空逻辑；经认识过程而进入主观后，就形成了反

映着客观世界的主观的四维时空逻辑；研究与这一客观逻辑相

一致的人类各种实践方法，经认识过程而进入于主观，就成为与

主观中的四维时空逻辑相一致的思维方法。

本书对人类伦理事实的研究将跳过第一步，直接进入第二

步。

我在拙著《美的逻辑哲学论》（百花文艺出版社，

订版）一书中曾经指出，现今哲人所持时间和空间是物质存在形

式的观点是不正确的。我认为，空间绝不是物质存在形式，它直

接就是物质内容本身，是物质在三度空间中的体积之量；总空间

是物质的总量（扬弃了质的量，或无论何质的量）、总内容（扬弃

了形式的内容，或无论何形式的内容），具体空间是具体物质的

量或内容。时间乃是异质各物间的外部矛盾运动过程，与各物

的外部存在形式（外形式）相一致；总时间是各具体事物间的永

恒的运动过程，是外形式的永恒变化过程，具体时间是每一具体

事物与其它事物间的某一（或某些）运动过程，与特定质或内容

规定着的具体事物间的外部存在形式相一致（请参见：本书在

“存在论”部分的第十节）。

既然空间是自然物质存在的内容，是体积之量；时间是异质

各物间的外部矛盾运动过程，是形式；那么，显而易见的结论是：

（ 客观世界的自然物质存在是由各层次上的各具体组成

的自身统一的整体，只因有各层次上的各具体与整体的分别，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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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
有了内容和形式的分别，并进而才有了时间和空间的分别。

（ 人类的社会存在不同于自然物质存在，它的内容和形式

是区别于自然物质内容和形式的社会功利内容和形式。自然物

质存在只因有了各层次上的各具体与整体的分别而有了自然物

质性质的时间和空间，社会功利亦当因有其各层次上的各具体

与整体的分别而有其社会功利性质的时间和空间。

像描绘任一自然物质事件的存在和规律须用四维时、空

坐标，在自然物质时、空连续区中进行一样；描绘任一社会功利

事件的存在和规律，亦须用四维时、空坐标，亦当在社会功利时

空连续区中进行。

因此我在《美的逻辑哲学论》一书中明确提出，人既存在于

自然物质时、空中，也存在于社会功利时、空中，是双重时、空关

系中的存在物；这双重时、空都不是三维空间加一维时间，而是

时、空一体统一的四维时空连续区。

故而，当我们把客观逻辑理解为客观世界自身存在的结构

和运动规律时，这种逻辑理当被称之为四维时空逻辑。并因人

类客观世界既是自然物质世界，又是社会功利世界，而产生了关

于自然物质世界中的四维时空逻辑和关于社会功利世界中的四

维时空逻辑。两种逻辑并存，既相联系、相一致，又相区别、相矛

盾。

假如本书的论证过程能够成功，那么它呈现给读者的将是

关于人类伦理事实的“四维时空逻辑”。由于人类的伦理行为，

既是自然物质存在，又是社会功利存在，所以这种逻辑当是自然

物质性质的四维时空逻辑与社会功利性质的四维时空逻辑的统

一体。

在这一点上，读者有理由要求本书做到以下三点：一要揭示

人类伦理事实的自然物质存在的空间结构和历史运动规律；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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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践方法。在严格意义上，世上绝

要揭示其社会功利存在的空间结构和历史运动规律；三要展示

二者相互关系。

四

任何逻辑均必有与之相应的方法，逻辑和方法不过是人类

社会实践活动的两种内在规定。实践主体与实践对象各自自身

的结构和相互间运动规律是客观逻辑，实践主体在改造实践对

象时亦必采用一定方法

年版）一书的“导

无完全相同的实践主体、实践对象以及实践过程，必无全同的客

观逻辑和实践方法。因此，每一实践过程中的客观逻辑与实践

方法必须相互一致，否则实践过程不能成功。这一点，我曾在拙

著《广义伦理学（存在论）》（群众出版社，

言”中作过较详论述。

有相近，“同”与“异”本就只有相对意义：

但是，各实践主体、实践对象及其实践方法虽无全同，却亦

所谓“完全相同”，仅

所谓意味着每一事物都是自己与同一时、地中的自己同一；

“不完全相同”，则意味着每一事物都与异时异地中的同类其它

事物相同，同类也是同，只是这种“同”已将各具体事物间的“异”

含于自身内了，同类之“同”既是类的同，又是类中每一具体事物

的异。

同类之“同”是哲学研究得以进行的前提和出发点。只有在

同类之“同”的意义上，研究客观逻辑与实践方法所获得的主观

逻辑与主观思维方法才具有普适性。

【按：通过探讨客观逻辑来产生主观逻辑的哲学研究过程可

称之为“逻辑论”，通过探讨实践方法来产生主观思维方法的哲

学研究过程可称之为“方法论”。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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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客观逻辑反映到主观就成为人的思维逻辑，客观的实践方

法反映在主观就成为人的思维方法，客观的实践过程反映到主

观就成为人的思维过程。客观逻辑与实践方法以人的物质实践

过程（历史过程）为桥梁相互沟通，主观思维逻辑与主观思维方

法则以主观思维过程（主观思维的历史）为桥梁相互沟通。

既然如此，在这样一本哲学书里，我们必须通过研究人类伦

理实践的过程来研究人类伦理实践的逻辑及方法；并且在表述

研究成果时，也必须与客观相一致，即通过展示思维运动的过程

来展示思维逻辑与思维方法。

任何过程必有起点和终点。本书思维过程的起点在哪里，

终点在何处呢？

这个整体虽然

善的本质是拙著《广义伦理学（存在论）》所建哲学体系的一

个组成部分。这一哲学体系含三大空间层次。第一，广义伦理

实践，即人类全部的社会实践活动。这些活动全部被包含在“实

践”这一概念中；“实践”被作为逻辑起点，是存在整体，或者从思

维逻辑的角度看，是一个“抽象”。第二，分析广义伦理实践这一

整体而来的两个具体（或部分）：一是社会伦理实践，即人类集体

的社会实践活动；二是个体伦理实践，即人类每一个体的社会实

践活动。第三，分析社会伦理实践这一整体

在广义伦理实践内又只作为一具体（或一部分）而存在，但在现

体了

在，即在与自身内部各层次各具体的关系中，却是名副其实的整

而得到的两个具体（或部分）是教育的本质和法的本

质；分析个体伦理实践这一整体而得到的两个具体（或部分）是

美的本质和善的本质。

第 7 页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以个体发展

本书中，我们不再以善的本质为两个具体（或部分），而是把

它作为整体，运用辩证分析方法，沿着从整体到具体（或部分）的

逻辑路线继续走下去，以展现善的本质丰富的空间存在内容。

【按：《广义伦理学（存在论）》一书所展示的主要是美、善、教

育和法律之间的宏观联系。尽管我们对它们各自在“存在论”阶

段的内容亦有所论述，却因拘于篇幅，失之过简。为克服这种不

足，以便保持本书体系完整，亦为展示两书内容的相互过渡和联

系，本书将重述这部分的内容。】

在《广义伦理学（存在论）》一书中，由抽象到具体的辩证分

析的逻辑过程是从“实践”这一逻辑起点开始的，在不断前进的

过程中，产生出了“存在论”阶段中的善的本质

和完善为核心的个体自为与社会自在的对立统一。本书既已确

定以善的本质为一整体（或抽象），为逻辑起点，沿着辩证分析的

道路继续前进，以展示其更为丰富的具体内容；那么为便于读者

直观它所含的具体内容，也为便于后文表述简洁明快，我们拟在

不改变原有内涵的条件下，给善的本质以新的定义形式。

第一，善的本质是由个体伦理实践划分而来的两个具体之

一，个体伦理实践以个体的发展和完善为核心，为主体；善的本

质也必以个体为核心，为主体。

第二，原定义中的“个体自为”，是指个体（善的主体）改造实

践对象，为社会他人创造具体劳动成果，并为自己创造抽象劳动

成果的社会实践过程；“社会自在”是指社会他人享有个体创造

的具体劳动成果的过程。

第三，个体与社会他人的上述创造和享有的关系是一种社

会间接功利存在关系。在这种关系中，对社会他人来说，不仅享

有个体的创造过程产生的具体劳动成果，而且享有虽未经个体

创造过程的洗礼而自然生成的事物所含的功利。因为在社会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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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系中，人对一切事物都有社会功利所有关系，所以重要的不是是

否为人直接改造过，而是社会间接功利关系的建立。只要是处

在社会关系中的事物，不论是否为人直接改造过，都具有对人类

全体成员的间接功利性质。因此对于自在存在的社会他人来

说，“个体自为”这一概念，事实上包括了个体创造过程之内和之

外的一切事物，至于它们究竟是人、是事、还是物，则无关宏旨。

第四，个体自为所创造的具体劳动成果有不同的功利性质

和水平；同时，社会他人亦因社会存在性质和水平不同，决定着

对功利的不同需求。据《广义伦理学（存在论）》所证，“美本身”

与功利水平相一致，“善本身”才与功利性质相一致，因此在以下

定义形式中，我们将只保存有关个体自为和社会自在在功利性

质方面的内容。

把以上四条综合起来，善的本质的原定义：

以个体的生存、发展和完善为核心的个体自为与社会（他个

体）自在的对立统一。

就可转换为以下新的定义形式：

定义（一）：

事物在与对象的作用过程中实现了的与社会（他个体）的自

在存在性质和谐一致的社会现实功利存在关系。

客观世界总是动与静、时与空的统一体。假如我们仅满足

于揭示善的本质内部各层次、各具体间的结构规律，那还只是运

用辩证分析方法所实现了的辩证逻辑，而不是四维时、空方法所

要实现的四维时空逻辑。因为后者既要求运用辩证分析方法展

示空间（即逻辑）内容，又要求通过描绘其外部矛盾运动过程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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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体创造之

展示其历史内容。

在定义（一）中，“事物与对象的作用过程”是个体为社会（他

个体）创造所需具体劳动成果，并为自己创造所需抽象劳动成果

的过程，故而定义所规定的主要关系是个体创造与社会（他个

体）间接享有相统一的社会功利存在关系。只因双方互为间接

存在，其直接享有过程必待未来才可实现。

显而易见，这里隐含着两个不容忽视的问题：

后是否也需享有呢？②社会（他个体）在享有了个体创造的具体

劳动成果之后，是否也应当为满足个体的需求而去创造具体劳

动成果呢？

答案同样是显而易见的。无往不复，礼尚往来，双方必同时

走向对立面。这就使善的本质的定义（一），又有了第二种存在

形式。

定义（二）：

事物在与对象的作用过程中实现了的与善的主体（个体）的

自在存在性质和谐一致的社会现实功利存在关系。

这一定义中的“事物与对象的作用过程”是社会（他个体）为

个体创造所需具体劳动成果，并为自己创造抽象劳动成果的过

程，故而与定义（一）恰好相反，它所规定的主要关系是社会（他

个体）创造与个体间接享有相统一的社会功利存在关系。

个体在定义（一）中创造，在定义（二）中享有；社会（他个体）

则在定义（二）中创造，在定义（一）中享有。两个定义各自所规

定的存在关系的综合统一，使个体和社会（他个体）各自实现了

有予必有取、有取必有予的社会生活过程。这才是人类社会生

活的真正面貌。

在定义（一）和定义（二）所概括的个体与社会（他个体）在社

会实践过程中相互创造的客观关系中，个体与社会（他个体）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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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
自只有创造出为对方所需的具体劳动成果，并为其确然接受后，

才能取得归自己拥有的抽象劳动成果，其后方可凭诸如货币、荣

誉、地位等不同形式的抽象劳动成果，占有对方创造的具体劳动

成果。双方必须根据对方对具体劳动成果的需求进行创造，需

求什么就创造什么；以此为基础，双方也必然同时根据自己对抽

象劳动成果的需求进行创造。

对定义（一）中的个体而言，定义（二）规定的全部关系，即社

会（他个体）究竟为他创造出何种功利性质的具体劳动成果，是

不以个体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必然的和客观的社会存在。因

此，在创造过程开始之前，定义（一）中的个体必须以定义（二）规

定的社会存在关系为不依自己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

（“存在”阶段）；从而在主观中认识并把握它，形成自己的主观世

界（“意识”阶段）；而后，依据自己的主观所认识到的客观世界展

开未来的创造过程（“创造”阶段）。

对定义（二）中的社会（他个体）而言，定义（一）规定的全部

关系，即个体究竟为他创造出何种功利性质的具体劳动成果，同

样也是不以社会（他个体）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必然的和客观的

社会存在。因此，在创造过程开始之前，定义（二）中的社会（他

个体）同样必须以定义（一）规定的社会存在关系为不依自己的

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（“存在”阶段）；从而在主观中认识

并把握它，形成自己的主观世界（“意识”阶段）；而后，依据自己

的主观所认识到的客观世界展开未来的创造过程（“创造”阶

段）。

在上述两种过程中，“意识”阶段成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过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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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桥梁，成为一个区别于“存在”阶段和“创造”阶段的一个独立

的阶段。这使个体和社会（他个体）各自分别完成了一个由存在

到意识又到创造三个阶段组成的社会实践过程周期。

在定义（一）中，个体是创造主体，他的创造全过程中的一切

方面和因素所具有的性质被间接存在的社会（他个体）认识之

后，社会（他个体）必将在未来的创造过程中反过来为个体创造

相应性质的功利。现以定义形式来规定社会（他个体）的这一意

识过程，则产生如下定义。

定义（三）：

事物在与对象的作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与社会（他个体）的

自在存在性质和谐一致的社会现实功利存在关系。

在定义（二）中，社会（他个体）是创造主体，其全部创造过程

中的一切方面和因素所具有的性质被间接存在的个体认识之

后，个体必将在未来的创造过程中反过来为社会（他个体）创造

相应性质的功利。现以定义形式来规定个体的这一意识过程，

则产生如下定义。

定义（四）：

事物在与对象的作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与善的主体（个体）

的自在存在性质和谐一致的社会现实功利存在关系。

略析以上各定义，不难看出：第一，从个体角度看定义（一），

它是个体为社会（他个体）创造具体劳动成果，并为自己创造抽

象劳动成果的创造过程；从社会（他个体）的角度看定义（一），则

是社会（他个体）静待个体为之创造社会间接存在功利的过程。

因此我们既可从社会（他个体）的角度称定义（一）为“存在”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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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期转移到了人类社会实践的历史发展过程从

周期中，社会（他个体）从定义（一）中的“存在”阶段，在

周期。如此循环

段，又可从个体角度称定义（一）为“创造”阶段。第二，从社会

（他个体）的角度看定义（二），它是社会（他个体）为个体创造具

体劳动成果，并为自己创造抽象劳动成果的创造过程；从个体角

度看定义（二），则是个体静待社会（他个体）为之创造社会间接

存在功利的过程。因此我们同样既可从社会（他个体）的角度，

称定义（二）为“创造”阶段；又可从个体角度称定义（二）为“存

在”阶段。

现将以上关系图示如下：为了简便，“社会（他个体）”在表中

以“社会”代之。

经定义（三）中的“意识”阶段，过渡到了定义（二）中的“创造”阶

段；这一阶段同时又是个体在 周期中的“存在”阶段，在这里，

周期。在

周期中，个体从定义（二）中的“存在”阶段，经定义（四）中的“意

是社会（他个体）在

识”阶段，过渡到了定义（一）中的“创造”阶段；这一阶段同时又

周期中的“存在”阶段，在这里，人类社会

周期转移到了实践的历史发展过程又从

往复，以至无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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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
上表可见：第一，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河中，个体和社

会（他个体）各自的每一实践周期都含“存在”、“意识”和“创造”

三个阶段，并且各自的“创造”阶段都是对方的“存在”阶段。因

此，本书在对这一历史内容的表述过程中，将以上三个阶段的内

容依次称之为存在论、意识论、创造论。从存在论，到意识论，又

到创造论，是本书表述客观内容历史发展过程的一个完整的周

期。

“创造”过程开

第二，由于善的本质是个体伦理实践的一个具体，因而其内

含的全部关系是以个体为核心运动着的，这就要求表述过程也

必须以个体为中心。如果我们从各周期中的定义（一）开始，那

实际上是从个体每一实践周期的最后阶段

始，即是从结果开始。从结果开始的表述过程，只能是逆向推及

于原因。若仅从逻辑角度看，当然亦无不可；若从历史角度看，

却已涉背谬。如果我们从各周期中的定义（二）开始，则是从个

体每一实践周期的“存在”过程开始，即从开端开始，经过“意识”

阶段到达定义（一）规定的“创造”阶段。这是一个从原因推及结

果的合于客观历史发展过程的顺向的表述过程。因此，定义

（二）就成为本书表述过程中的“存在论”的内容，而定义（一）则

是“创造论”的内容。

第三，以定义（二）为各周期的历史起点，个体在社会间接存

在的位置上不仅认识社会（他个体）的创造过程对自身的功利价

值，而且要建立起自身未来的创造过程所要实现的目的或理想。

显然，这一“意识”过程是由定义（四）规定着的，因此定义（四）就

成为本书表述过程中的“意识论”的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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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
到此为止，我们已为本书找到了两个起点。第一，历史起

点。在本书中，个体社会实践的历史过程从定义（二）开始，经过

定义（四），最后到达定义（一），从而实现了一个完整的历史周

期，以便把握善的本质的历史发展过程。第二，逻辑起点。在本

书中，定义（二）、定义（四）和定义（一）都是整体（或抽象），运用

辩证分析的方法，沿着从整体（或抽象）到内在各层次上的各具

体（或部分）的方向前进，以便把握善的本质的空间结构关系。

从两个起点开始的两种过程的同时完成，就是表述出来的

客观的四维时空逻辑，也就是完成了的主观思维中的“四维时空

逻辑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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